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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拓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8 月 10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8 月 10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起诉四川陆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等被上诉人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一案已

于 2024 年 12 月 22 日终审判决。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四川升拓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佳晔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四川陆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自强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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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告 

姓名或名称：成都泰测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自强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供应商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姚鑫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员工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朱纪刚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原员工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升拓公司自 2004 年创立以来，以冲击弹性波检测技术为核心，自主研发了

一系列针对基础设施（如道路、 铁路、桥梁、隧道等）和大型房屋建筑的无损

检测技术和设备，可方便、快捷、高精度地对各类结构的施工质量、老化及损伤

状态进行检测和评估，大大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安全的保障能力。升拓公司的主要

收益来源于其自主研发的冲击弹性波无损检测设备以及设备中嵌入的计算机程

序，该计算机程序及算法、分析参数等构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姚鑫、朱纪刚

均曾入职升拓公司，分别任公司的检测部经理、技术总监，接触并掌握升拓公司

的商业秘密；姚鑫、朱纪刚与升拓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并负有保密义务。朱纪刚、

姚鑫违反升拓公司保密规定，将涉案技术秘密非法披露给泰测公司并允许泰测公

司使用；泰测公司明知朱纪刚、姚鑫系升拓公司员工且违反保密要求向其披露其

所掌握的涉案技术秘密，仍获取、使用了涉案技术方案。陆通公司作为与泰测公

司具有关联 关系的公司，亦属明知朱纪刚、姚鑫违反升拓公司保密义务，向泰

测公司披露涉案技术秘密，但仍使用涉案技术秘密，与泰测公司共同制造、销售

承载有涉案技术秘密的被诉侵权产品，亦侵害了升拓公司的涉案技术秘密。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升拓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

二审诉讼费由五被诉侵权人承担。 

 



公告编号：2025-002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 01 民初 15 号民事判决； 

二、四川陆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泰测科技有限公司、姚鑫、朱纪刚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四川升拓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涉案技术秘

密（优化的 MEM 分析法及实现该算法的计算机软件源程序）的行为； 

三、四川陆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泰测科技有限公司、朱纪刚、姚鑫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四川升拓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494.613 万元及合理开支 50 万元；  

四、驳回四川升拓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件,将给公司经营带来 

积极正面的推动作用，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作为上诉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且为终审判决，所涉及

的 款项如按终审判决及时收回，将会增加公司的现金流、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产生 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终审判决的执行进展情况，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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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知民 1574 号 

 

 

四川升拓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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